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0號

抗  告  人  羅睦涵  

代  理  人  賴昱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抗告人對於民國11

3年8月6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4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即債務人羅睦涵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十一起開

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

文。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

人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

部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

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

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

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限度之標準，合先敘明。次按法院開始

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

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

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誤認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

融公司）之債權金額僅新臺幣(下同）21萬6,716元，然抗告

人正確債務金額應為93萬2,414元，原裁定認定之債務總額

有誤，抗告人每月需負擔之遲延利息達1萬0,973元。且原裁

定僅依債權本金計算還款年數，並未考量按原契約所應負擔

之利息，又依民法第323條，清償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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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後，方得抵充本金，然目前抗告人每月薪資僅有3萬

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及利息後，已入不敷出，故抗告

人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不能清

償債務之情，是懇請本院審酌抗告人實際情況，廢棄原裁

定，准為更生方案認可之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抗告人陳報其自113年1月29日起於日商樂比亞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中和環球購物中心經營之超市，擔任壽

司販售門市人員，每月薪資為3萬元，業據抗告人提出樂比

亞公司薪資給付明細表1份為憑（見原審卷第213至219

頁），應屬可採。又抗告人所積欠之債務數額，經本院函詢

債權人債權數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信銀行）陳報其無擔保債權總額為55萬3,165元（見調解卷

第43頁）；裕融公司陳報其債權為有擔保債權，聲請人尚餘

21萬6,716元未清償（見原審卷第327至329頁、調解卷第39

至42頁）。嗣抗告人再補陳其實際債權人應為：①裕融公司

債務金額為18萬9,337元；②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裕富公司）債務金額為19萬2,500元；③中信銀行債

務金額為54萬8,729元（見原審卷第195至212頁）。又抗告

人與裕融公司及裕富公司約定之利息係按年利率16％計算，

其與中信銀行約定之信貸利息係按年利率12.6％計算，信用

卡費則係按年利率15%計算，是以每月應繳納之利息為1萬0,

973元【計算式：[（18萬9,337元×16％）＋（19萬2,500元×

16％）＋（50萬0,291元×12.6％）＋（5萬0,286元×15％）]

÷12＝1萬0,973元，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而抗告人每月可

處分之所得為3萬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1萬9,680元

（即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餘額為1萬0,

320元，可認抗告人已未能完全清償每月利息，更無從清償

本金，是抗告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

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

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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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為一般消費者，並未從事營業活動，

其顯已不能清償債務，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

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

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抗告人聲請更生，洵屬有

據，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尚有未洽，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將原裁定廢棄，准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

本件更生程序。至於抗告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

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

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

程度，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

第15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2條

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趙悅伶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3月11日上午11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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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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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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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0號
抗  告  人  羅睦涵  
代  理  人  賴昱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6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4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即債務人羅睦涵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十一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限度之標準，合先敘明。次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誤認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之債權金額僅新臺幣(下同）21萬6,716元，然抗告人正確債務金額應為93萬2,414元，原裁定認定之債務總額有誤，抗告人每月需負擔之遲延利息達1萬0,973元。且原裁定僅依債權本金計算還款年數，並未考量按原契約所應負擔之利息，又依民法第323條，清償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利息後，方得抵充本金，然目前抗告人每月薪資僅有3萬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及利息後，已入不敷出，故抗告人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不能清償債務之情，是懇請本院審酌抗告人實際情況，廢棄原裁定，准為更生方案認可之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抗告人陳報其自113年1月29日起於日商樂比亞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中和環球購物中心經營之超市，擔任壽司販售門市人員，每月薪資為3萬元，業據抗告人提出樂比亞公司薪資給付明細表1份為憑（見原審卷第213至219頁），應屬可採。又抗告人所積欠之債務數額，經本院函詢債權人債權數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陳報其無擔保債權總額為55萬3,165元（見調解卷第43頁）；裕融公司陳報其債權為有擔保債權，聲請人尚餘21萬6,716元未清償（見原審卷第327至329頁、調解卷第39至42頁）。嗣抗告人再補陳其實際債權人應為：①裕融公司債務金額為18萬9,337元；②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債務金額為19萬2,500元；③中信銀行債務金額為54萬8,729元（見原審卷第195至212頁）。又抗告人與裕融公司及裕富公司約定之利息係按年利率16％計算，其與中信銀行約定之信貸利息係按年利率12.6％計算，信用卡費則係按年利率15%計算，是以每月應繳納之利息為1萬0,973元【計算式：[（18萬9,337元×16％）＋（19萬2,500元×16％）＋（50萬0,291元×12.6％）＋（5萬0,286元×15％）]÷12＝1萬0,973元，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而抗告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為3萬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1萬9,680元（即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餘額為1萬0,320元，可認抗告人已未能完全清償每月利息，更無從清償本金，是抗告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為一般消費者，並未從事營業活動，其顯已不能清償債務，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抗告人聲請更生，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准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至於抗告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趙悅伶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3月11日上午11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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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
    。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
    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
    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
    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
    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
    嚴之最低基本生活限度之標準，合先敘明。次按法院開始更
    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
    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誤認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
    融公司）之債權金額僅新臺幣(下同）21萬6,716元，然抗告
    人正確債務金額應為93萬2,414元，原裁定認定之債務總額
    有誤，抗告人每月需負擔之遲延利息達1萬0,973元。且原裁
    定僅依債權本金計算還款年數，並未考量按原契約所應負擔
    之利息，又依民法第323條，清償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
    利息後，方得抵充本金，然目前抗告人每月薪資僅有3萬元
    ，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及利息後，已入不敷出，故抗告人
    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不能清償
    債務之情，是懇請本院審酌抗告人實際情況，廢棄原裁定，
    准為更生方案認可之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抗告人陳報其自113年1月29日起於日商樂比亞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中和環球購物中心經營之超市，擔任壽
    司販售門市人員，每月薪資為3萬元，業據抗告人提出樂比
    亞公司薪資給付明細表1份為憑（見原審卷第213至219頁）
    ，應屬可採。又抗告人所積欠之債務數額，經本院函詢債權
    人債權數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
    行）陳報其無擔保債權總額為55萬3,165元（見調解卷第43
    頁）；裕融公司陳報其債權為有擔保債權，聲請人尚餘21萬
    6,716元未清償（見原審卷第327至329頁、調解卷第39至42
    頁）。嗣抗告人再補陳其實際債權人應為：①裕融公司債務
    金額為18萬9,337元；②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
    富公司）債務金額為19萬2,500元；③中信銀行債務金額為54
    萬8,729元（見原審卷第195至212頁）。又抗告人與裕融公
    司及裕富公司約定之利息係按年利率16％計算，其與中信銀
    行約定之信貸利息係按年利率12.6％計算，信用卡費則係按
    年利率15%計算，是以每月應繳納之利息為1萬0,973元【計
    算式：[（18萬9,337元×16％）＋（19萬2,500元×16％）＋（50
    萬0,291元×12.6％）＋（5萬0,286元×15％）]÷12＝1萬0,973元
    ，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而抗告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為3萬
    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1萬9,680元（即新北市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餘額為1萬0,320元，可認抗告人
    已未能完全清償每月利息，更無從清償本金，是抗告人客觀
    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
    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為一般消費者，並未從事營業活動，
    其顯已不能清償債務，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
    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
    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抗告人聲請更生，洵屬有據
    ，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尚有未洽，抗
    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
    原裁定廢棄，准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
    件更生程序。至於抗告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
    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
    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
    ，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
    第15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2條
    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趙悅伶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3月11日上午11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0號
抗  告  人  羅睦涵  
代  理  人  賴昱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6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64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即債務人羅睦涵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十一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限度之標準，合先敘明。次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誤認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之債權金額僅新臺幣(下同）21萬6,716元，然抗告人正確債務金額應為93萬2,414元，原裁定認定之債務總額有誤，抗告人每月需負擔之遲延利息達1萬0,973元。且原裁定僅依債權本金計算還款年數，並未考量按原契約所應負擔之利息，又依民法第323條，清償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利息後，方得抵充本金，然目前抗告人每月薪資僅有3萬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及利息後，已入不敷出，故抗告人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不能清償債務之情，是懇請本院審酌抗告人實際情況，廢棄原裁定，准為更生方案認可之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抗告人陳報其自113年1月29日起於日商樂比亞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中和環球購物中心經營之超市，擔任壽司販售門市人員，每月薪資為3萬元，業據抗告人提出樂比亞公司薪資給付明細表1份為憑（見原審卷第213至219頁），應屬可採。又抗告人所積欠之債務數額，經本院函詢債權人債權數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陳報其無擔保債權總額為55萬3,165元（見調解卷第43頁）；裕融公司陳報其債權為有擔保債權，聲請人尚餘21萬6,716元未清償（見原審卷第327至329頁、調解卷第39至42頁）。嗣抗告人再補陳其實際債權人應為：①裕融公司債務金額為18萬9,337元；②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債務金額為19萬2,500元；③中信銀行債務金額為54萬8,729元（見原審卷第195至212頁）。又抗告人與裕融公司及裕富公司約定之利息係按年利率16％計算，其與中信銀行約定之信貸利息係按年利率12.6％計算，信用卡費則係按年利率15%計算，是以每月應繳納之利息為1萬0,973元【計算式：[（18萬9,337元×16％）＋（19萬2,500元×16％）＋（50萬0,291元×12.6％）＋（5萬0,286元×15％）]÷12＝1萬0,973元，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而抗告人每月可處分之所得為3萬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1萬9,680元（即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餘額為1萬0,320元，可認抗告人已未能完全清償每月利息，更無從清償本金，是抗告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為一般消費者，並未從事營業活動，其顯已不能清償債務，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抗告人聲請更生，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准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至於抗告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趙悅伶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3月11日上午11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